
 
 

服務質素標準  

評估指引 

 

1 引言 

 

服務質素標準界定服務單位在管理及提供服務方面應達到的質素水平，根據

四項原則釐定，共16個服務質素標準（標準）。本指引闡釋16個標準的要求，

其準則及相關評估指標。 

 

機構應為轄下個別服務單位／服務類別度身訂造合適的方案，以符合服務質

素標準的要求。機構及服務單位須切實執行其單位就16個標準的準則所訂立

的政策、程序、機制和計劃等。本指引用作評估服務單位是否符合各項服務

質素標準所規定的服務質素水平。 

 

2 評估工作 

 

評估工作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指定人員或機構負責自我評估的人員執行
註
。

負責評估人員可透過與職員面談／聯絡、與服務使用者面談／聯絡（或以問

卷調查）、觀察、審閱文件及其他合適的方法進行評估。 

 

與職員面談／聯絡，包括與機構管理層、服務單位主管及前線員工的聯繫。

與服務使用者面談／聯絡（或以問卷調查），包括與服務使用者、家屬及其他

重要的相關人士的聯繫。在面談／聯絡中，有關人士可被要求就各項相關的

政策、程序和各標準的實施情況作說明、闡釋或澄清。 

 

評估工作亦包括實地觀察，以了解有關標準的實際執行情況。此外，視乎實

際情況需要，亦會檢視機構／服務單位有關的書面政策、程序和可證明服務

單位已實施各服務質素標準及準則的文件，例如執行記錄、會議記錄及其他

工作流程中衍生的文件等。 

 

註：機構進行自我評估時，可參考／使用載於社署網頁的服務質素標準(附錄一)「自我評估檢

核表」。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5/tc/Self-assessment_Checklist_for_the_16_SQSs_chi(1).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5/tc/Self-assessment_Checklist_for_the_16_SQSs_chi(1).pdf


 

原則一：明確界定服務的宗旨和目標，運作形式應具透明度 
 

標準 1：制備服務資料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製備最新的
服務資料，清楚陳述其宗
旨、目標、對象和提供服
務的形式，適時供可能需
要接受服務的人士、市民
及相關人士閱覽。 

(i) 服務單位備有最新及措辭易懂的服務資料（例如服務單
張、小冊子或多媒體資訊等），內容包括： 
(a) 服務宗旨 

(b) 服務目標 

(c) 服務對象 

(d) 提供服務的方法 

(e) 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的機制 

(ii) 視乎服務的性質及對象，服務資料可能需要以多過一種
語言提供以配合服務使用者的溝通需要，或由專人向個
別服務使用者解說。 

(iii) 服務使用者、相關人士／機構／團體及公眾人士均可閱
覽此準則下的服務資料。（如合適，應將服務資料派發
給有需要的人士。） 

 

標準 2：檢討及修訂服務政策和程序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設立機制以
檢討及修訂其有關服務
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i) 服務單位備有機制以檢討及修訂與提供服務有關的服
務質素標準的政策和程序（即標準6, 10, 11, 12, 13, 14, 

15及16）。有關服務質素標準中應備有檢討機制的文件，
並列明： 

(a) 檢討及修訂的時限及／或在甚麼情況下要作出檢

討及修訂 

(b) 負責檢討的人員／委員會 

(c) 適當收集及採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的意見 

(d) 上次檢討／修訂的日期 
 

標準 3：運作和活動記錄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保存準確和

最新的服務運作及活動

記錄，並按規定向社署

匯報。 

(i) 服務單位存備《津貼及服務協議》及其他相關服務文件內
所要求與服務表現標準有關的服務運作及活動的最新記
錄。 

(ii) 設有機制（包括監督、審查、核對記錄及培訓），確保收
集和記錄最新及準確的資料，並向社署提交準確的記錄和
統計資料。 

(iii) 服務使用者、相關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與服務單位表
現有關的服務統計資料和報告。 

 



 

原則二：有效管理資源，並靈活變通及與時並進，以持續改善服務質素 
 

標準 4：職務及責任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清楚界定管

理人員及職員的職務及

責任，並於單位報告板

及／或網頁提供組織架

構圖。 

(i) 服務單位備有各常設職位準確的職責說明、職務陳述和問
責關係，以及機構管治委員會的責任及成員名單。 

(ii) 服務單位於報告板及／或網頁提供最新的組織架構圖，闡
述整體組織架構、問責關係，以及在整筆撥款津助下各常
設職位的人手編制。 

(iii) 職員、服務使用者、相關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此準則
下的職責說明、職務陳述以及組織架構圖。 

 

標準 5：人力資源管理 

準則 評估指標 

機構／服務單位須備有

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

有效實施人力資源管

理。 

(i) 機構／服務單位* 按載於社署網頁的《社會福利服務
整筆撥款津助手册》就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規定制定
有關政策及程序，並備有文件說明： 

(a) 職員招聘、表現評核及晉升甄選準則等事宜 
(b) 為新入職員工提供入職導向訓練 
(c) 員工培訓／發展的計劃 
(d) 職員督導及紀律處分事宜 
(e) 在招聘、晉升及紀律處分的負責人員及避免利

益衝突的措施 

(ii) 員工可閱覽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 不論有關政策及程序是由機構或服務單位執行，服務單
位應備有所列的政策及程序。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LSGSM_Contents_T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LSGSM_Contents_TC.pdf


 

標準 6：服務表現評估及收集意見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應定期計劃、

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

現，並備有機制收集相

關人士對其服務表現的

意見。 

(i) 服務單位備有記錄就運作上的整體計劃，說明： 
(a) 已策劃的服務／工作及預期達到的目標 
(b) 檢討的工具及時限 
(c) 評估服務單位的表現 

(ii) 備有機制收集及回應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對
其服務表現所提供的意見。 

(iii) 服務單位會就在檢討及評估過程中鑑定的服務表現或質
素問題，採取適當跟進行動，並將其記錄在案。 

(iv)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此
準則下的資訊。 

 

標準 7 ：財政管理 

準則 評估指標 

機構／服務單位須制定

及確認財政預算、管理

財政資源及監察財政表

現的政策及程序，確保

實施有效的財政管理。 

(i) 機構／服務單位*按載於社署網頁的《社會福利服務
整筆撥款津助手册》及相關服務的財務指引就財務管
理的規定，制定管理財政資源和監察財政表現的政策
及程序和相關機制，以靈活、妥善及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運用資源。 

 
*不論有關政策及程序是由機構或服務單位執行，服務單位
應備有所列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8 ：法律責任 

準則 評估指標 

機構須確保服務單位及

員工遵守一切有關的法

律責任及監察其運作和

服務提供的法例。 

(i) 服務單位備有所有監察其運作及服務提供的法例的
檢核表，並讓職員可以閱覽有關的法例。載於社署網
頁有關遵守「服務質素標準8」的相關法例 - 檢核表
（附錄二），是評估的基本要求。 

(ii) 備有監察程序，監察服務單位及員工的表現，以確保
其遵守所有有關的法例及法律責任；並於需要時徵詢
法律人士的意見。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LSGSM_Contents_T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LSGSM_Contents_T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SQS8_with_ordinance_hyperlinks_t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04/tc/SQS8_with_ordinance_hyperlinks_tc.pdf


 

標準 9：安全的環境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採取一切合

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

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

的環境，並讓職員和服

務使用者認識重大緊急

事故應變程序。 
 

(i)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職員和服務使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

境的可行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提供消防設備及其他必需的安全設備（例如急救

用品箱），並制定定期（例如每年一次）保養這

些設備的程序及備有這些設備的維修和保養記

錄。 

(b) 就用於提供直接服務的器材進行定期保養及維

修，並在適當督導下使用器材（若情況適合）。 

(c) 定期視察處所內外環境及進行相關環境安全評

估，制定及實施適當的安全管理策略；記錄安全

評估的結果，並將服務單位為糾正問題而採取的

行動和取得的成果記錄在案。 

(d) 在運送服務使用者時（無論所採用的交通工具是

否屬於服務單位），須採取一切有關運送及道路

交通安全措施，包括在運送途中對服務使用者作

出適當的督導。 

(e) 若服務單位擁有車輛及聘用司機， 須採取安全措

施，包括聘用合資格的司機及維修車輛，確保其

適宜於路上行駛。 

(f) 備有重大緊急事故應變程序，並至少每12個月進

行火警演習（如相關服務有法例／實務守則規管

火警演習的時限，則須按有關規定進行）及備存

記錄。確保職員及服務使用者知悉如何在緊急事

故／情況中應變（包括職員擔當的職務和責任）。 

(g) 備有惡劣天氣下(例如熱帶氣旋或暴雨)的預防措

施和應變計劃 (可參考政府相關指引)，確保員工

和服務使用者的安全，並讓其得悉工作和服務提

供方面可能受到的影響。 

(ii) 保存所有在服務單位內／其他地方提供服務時發生，
並涉及職員及／或服務使用者的意外或受傷事故記
錄，以及處理該意外或事故的記錄。 

 

 



原則三：識別並滿足服務使用者的特定需要 
 

標準 10：申請和退出服務的資訊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應確保服務使

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

料，並知悉申請接受和

退出服務的途徑。 
 

(i) 服務單位備有文件說明申請／接受服務和退出服務的政
策、程序和準則。有關政策應清楚顯示收納服務使用者的
準則是一視同仁的（根據相對需要或須符合撥款規定的
情況除外），並清楚界定服務對象，以及收納優先次序
的決定準則。 

(ii) 設有機制處理拒收的申請及服務終止情況，以及陳明拒
收或服務終止的原因，並在適當的情況下，轉介申請人
往其他服務單位。 

(iii)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
此準則下的資訊。 

 

標準 11：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適當評估和

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

要，並在評估和規劃過

程中，適當諮詢有關人

士的意見。 

 

 

(i) 服務單位備有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政策及程
序，包括： 

(a) 評估、規劃和檢討工作的指定責任 
(b) 參與的有關人士 
(c) 評估方法 
(d) 定期檢討和修訂 
(e) 保存及更新記錄 

(ii) 設有機制以： 
(a) 記錄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計劃（如目標、採

取的行動、相關時限等） 
(b) 讓服務使用者或其他有關人士知悉其可參與評

估和規劃過程的權利，並適當地採納他們的意
見 

(c) 讓有關人士（例如服務使用者、家屬、職員、
醫務人員）參與需要評估、規劃、監察和檢討 

(d) 每年最少一次更新服務使用者的記錄 

(iii)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
覽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程序及相關資料（如適當）。 

 

 

 

 

 

 

 

 



 

原則四：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標準 12：知情的選擇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應盡量尊重服

務使用者在知情下作出

服務選擇的權利，並讓

他們有機會根據獲得的

資訊作出服務選擇及決

定。 

(i) 服務單位備有有關的政策及程序說明： 
(a) 在甚麼情況下及如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與服務

單位運作有關，而會影響他們所獲服務的資訊 
(b) 如何及何時告知服務使用者現有的選擇，並諮

詢他們的決定。 

(ii)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

覽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13：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確保服務使
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得
到尊重，並在情況合適
下，讓服務使用者有機
會將私人財物存放在安
全妥當的地方。 

(i) 服務單位備有政策及程序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

權利得到尊重及保障，並在適用情况下，確保他們的財

物不會在有違其意願的情況下被用作其他用途。 

(ii) 在合適情況下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一個安全妥當的地

方，讓其存放私人財物。如未能作出上述安排，服務單

位應設有步驟，通知服務使用者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 

(iii) 如服務單位有責任向服務使用者收款及／或代服務使

用者管理其金錢及其他貴重物品，須備有適當的程序

和監管機制，並嚴格執行，包括： 
(a) 在何種情況下會收集及／或管理服務使用者的

金錢（包括收取捐款／費用）及其他貴重物品 
(b) 以何種方式收集及／或存放服務使用者的金錢

及其他貴重物品，以及在監管其錢財運用方面
的程序 

(c) 適當備存記錄及設定帳目管制 

(iv)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

覽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14：私隱和保密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確保服務使
用者的私隱與尊嚴得到
尊重。 

(i) 服務單位備有政策及程序，以確保： 
(a) 尊重和確認服務使用者需要保持私隱和尊嚴 
(b) 服務使用者知悉他們享有關於私隱和尊嚴的權利 
(c) 在收集、取用、轉移和儲存服務使用者的資料

時，應參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建議，使用
安全妥當及符合相關法例的方式保密處理 

(d) 實施網絡安全措施及建立網絡安全意識 

(ii) 如服務單位有責任提供輔助個人護理活動，須制定書
面指引，確保在進行對服務使用者所需的個人護理時，
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如相關服務有法
例／實務守則規管，則須按有關規定進行）。 

(iii)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
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程序及相關資料（如適當）。 

 

標準 15：處理申訴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妥善處理投
訴，並讓服務使用者及
職員知悉他們有作出投
訴的權利及程序。  

(i) 服務單位備有文件說明處理投訴(包括匿名投訴)的政
策及程序，包括讓服務使用者及職員知悉他們投訴的權
利和相關程序。處理投訴的機制及程序應包括： 

(a) 合理的時限（視乎所需的糾正行動而定），以檢
討／調查及處理有關的投訴 

(b) 指派負責處理投訴的職員及職級 
(c) 如何／何時回應投訴人 
(d) 所有投訴和處理投訴的行動均應妥善記錄在案 

(ii)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
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標準 16：免受侵犯 

準則 評估指標 

服務單位須確保服務使

用者免受他人的言語、

人身及性侵犯的權利受

到尊重，並讓職員和服

務使用者有適當機會提

出對有關言語、人身或

性侵犯方面的關注。 

(i) 服務單位備有預防及處理侵犯的政策及程序，以設法保
障服務使用者免受他人的言語、人身及性侵犯的權利。 

(ii) 備有適當的機制（包括培訓、指導和督導），讓職員清
楚知悉如何保障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的權利。 

(iii) 備有適當的機制以鼓勵和支持服務使用者及職員有機
會提出關於言語、人身及性侵犯的課題和關注，並讓他
們知悉可提出相關投訴，而且不會因此而受到不佳對
待。 

(iv) 服務使用者、職員、其他關注人士及公眾人士均可閱覽
此準則下有關的政策及程序。 

 




